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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治港」的精髓
在上世紀80 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期

間，英國曾經提出，香港只有在英國治理下才有繁榮
穩定，中國人沒有管治香港的能力。對此，鄧小平給
予反駁，強調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不
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好香港，這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
來的思想狀態，要相信我們中國人自己是能幹的好
的。所謂香港人沒有信心，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
見。我們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繼續讓外國
人統治，否則香港人也是決不會答應的。鄧小平的有
關論述，表達了中央對港人的高度信任，是「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精髓。

12條方針為「港人治港」奠定基礎
香港在150多年的殖民統治時代，歷屆港督由倫敦欽

點，港人被剝奪了選舉行政長官和組織政府的民主權
利。在長期殖民統治期間，香港是「英人治港」，華人

被嚴格排拒於決策層之外。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
央在最初制定對香港12條基本方針時，就確定了對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結束英國殖民管治以後，在香港建立民
主制度的基本方向。此後，這12條基本方針進一步體現
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之中，這是「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礎。只有在香港回歸祖國
後，根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
針，才有可能完全由港人選舉自己的領導人，港人真正
開始當家作主，享有真正的民主。

「一國兩制」方針全面貫徹落實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

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
私有財產權，保持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地位、保持財
政獨立，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自行制定經貿、金融
和教科文衛體政策，等等。根據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關於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香港原有法
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

除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
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在此基礎上，香港特別行
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充分行使行政管理權、立法
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回歸近17年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方針得到全面貫徹落實。港人當家作主，自行管理
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香港居民享有的民主權
利和自由，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為廣泛。香港繼續保
持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一直被公認為全
球最自由開放、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和最具發展活力的
地區之一。香港社會事業全面進步，就業水準持續提
高，社會保障明顯改善。香港與祖國內地的交流全方位
擴展，經貿關係更加緊密，各領域合作不斷深化。香港
繼續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獨特貢獻，並從
祖國內地獲得越來越多的發展機遇和源源不斷的發展動
力。香港同胞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和感情與日俱增，在
各種嚴重災難面前與祖國內地人民同舟共濟、守望相
助，充分體現出血濃於水的同胞親情。香港對外交往更
為活躍，國際影響進一步擴大。

「兩制」相互尊重和諧發展
我國是單一制國家，地方享有的任何權力包括自治

權，都是來自於中央的授權，而不是地方固有的。中
央通過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不是一般權力，
而是高度自治權，香港特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
度自治。中央政府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針的決心和誠意已被香港回歸以來

的全部實踐所證明，也得到國
際社會的公認。但是，中央政
府不干預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
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並不等於中央對事關國家主權和
安全的重大問題撒手不管，不等於中央政府不履行自
己對於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和法律職責。

白皮書指出，香港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
依照基本法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必須在堅
持「一國」原則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
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尊重國家實行的政治體制以及
其他制度和原則。內地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
要尊重和包容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還可以借鑒
香港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經驗。在
「一國」之內，「兩種制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
鑒，才能和諧並存，共同發展。

警惕有人打着普選旗號攪局
一些反對派人士在回歸前對英國的殖民獨裁統治頂

禮膜拜、畢恭畢敬，回歸後卻罔顧事實抹黑「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甚至聲稱「甘做殖民主義走狗」、
「寧願香港再做300年殖民地」。一些反對派人士如果
尊重歷史，就不會在香港回歸後港人當家作主的情況
下，無視「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形成的歷史過程和
現實情況，「揣着明白裝糊塗」，企圖在法治軌道之
外另起爐灶、另搞一套，企圖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進
程，影響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的實現，甚至搞亂香
港。這值得廣大市民高度警惕。

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和誠意舉世公認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出，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對香

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基本法開始實施，香港進入了「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歷史新紀元。事實上，回歸近17年來，中央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

大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全力支持和幫助香港克服各種風險和困難。中央貫

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的決心和誠意，已被香港回歸以來的全部實

踐所證明，也得到國際社會的公認。

大律師公會昨日發表聲明，回應香港實踐「一國
兩制」的白皮書，強調不應將法官視為「治港
者」，否則會發出錯誤訊息，令人以為香港的法院
是政府機關的一部分。對於白皮書指，法官要「肩
負正確理解及貫徹執行《基本法》」，公會認為香
港的法官不需要向任何官員學者學習、了解又或者
接受指示，對基本法作出「一錘定音式的最終解
讀」。大律師公會對於白皮書的回應，有可商榷之
處，當中主要是源於對基本法的理解存有偏差。
大律師公會指香港的司法一直與行政、立法分

離，不應該是管治團隊一部分，司法要真正獨立，
否則就未能履行監察政府依法行事的角色。其實，
將法官稱為「治港者」與本港的司法獨立並不矛
盾。司法系統屬於政府架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行使基本法賦予的公權力，法官的判決影響本港經
濟民生政策，在社會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將法官
歸類為「治港者」並沒有不妥。
基本法第八十八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

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
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

命。」而且，行政長官、議員以至法官，在就職
時都要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些要求和規定，都是要確
保法官作為「治港者」的一員，必須效忠香港
特區，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正是由於法官屬於
「治港者」，所以基本法才有宣誓效忠的要求；
並且需要由行政長官親自任命。
至於說法官應「肩負正確理解及貫徹執行基本

法」，也是合情合理。香港法庭主要沿用普通法
體系，屬於判例法，法官擁有「造法」的權力和
釋法的壟斷權。然而，基本法卻是以大陸法的成
文法制訂，法官不能修改基本法，解釋基本法時
也需遵循立法原意，這是大陸法系的基本常識。

因此，習慣於普通法的法官在處理涉及基本法的
案件時，可能會出現不適應甚至偏差，引發社會
的爭議。基本法是本港的憲制性法律，要求法官
正確理解及貫徹執行基本法，既是理所當然，也
有助於理順兩套法律體系在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問
題，何來質疑之理？
香港的司法獨立受到任命法官的制度保障，該

制度為法官提供任期保障，而基本法第八十五條
亦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
受法律追究」。怎可能因為將法官稱為「治港
者」，要求法官認識基本法就輕易損害到本港的
司法獨立？

大律師公會對白皮書聲明值得商榷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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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否決反對派
提出引用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高鐵工程延誤，及
要求當局就南丫海難對海事處人員行為的調查報告全文的
動議。
立法會大會昨日討論由「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提
出，引用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港鐵有無隱瞞高鐵
工程延誤。

陳鑑林：慎防有人發酵事件
民建聯議員陳鑑林在發言時指出，目前已有兩個獨立調

查小組跟進高鐵工程延誤事件，毋須引用特權法，並提醒
慎防有人別有用心，將事件發酵成政治事件，進一步阻礙
工程進度。
新民黨田北辰坦言，當局是信錯人、押錯注，但認為引
用特權法調查等同「做騷」，最後就要市民「埋單」，極
不可取。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示，對工程延誤釀成大風

波不感奇怪，當年討論高鐵撥款及規劃時，的確引起不
少爭議，但自己與同事在議事堂內，所說的每句話都是
審慎，不會刻意誤導議員，故不認為要運用特權法調查

事件。
被問及當局是否過分信任港鐵，張炳良說會全面檢討，而

港鐵是否過分停留過去的光輝，他認為港鐵與政府都要反
思。
同日會議上，也討論了公民黨議員陳家洛提出，要求當

局就南丫海難對海事處人員行為的調查報告全文的動議。
陳鑑林批評，反對派最近不斷要求引用特權法，若多項特
權法動議獲通過，有關的官員要經常出席會議作證，其他
工作都要丟下，做法並不可取。
田北辰坦言，他明白海難家屬希望可「一字不漏」看報
告，但至今無人知道公開報告會否影響刑事及司法程序，
故他無奈選擇投棄權票。
最後，有關動議同被大會否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激進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內肆意
拉布及滋擾與會官員，阻礙政府
施政。曾任立法會主席的全國人
大常委范徐麗泰批評，有些議員
「以為自己咁做好叻」，無考慮
所作所為正削弱立法會公信力，
並指拉布拖政府後腿，浪費社會
資源，卻得不到有意思的結果，
建議有較多議席的黨派與立法會
主席研究，限時辯論每個議題。

鬧劇削立會公信力
范徐麗泰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慨

嘆，立法會現在被人「當睇笑話
咁睇」。她不點名批評公民黨議
員毛孟靜製造流會，「明知（會
議廳內）無人，有晒共識仍（要
求）點人數」，認為她有權這樣
做，但市民因此會不尊重立法
會，自毀長城。她批評有些議員
「以為自己咁做好叻，曝光率好
高，而無考慮所作所為正削弱立
法會的公信力」，「人人都怕咗
佢哋。」
她又批評，拉布拖政府後腿，

而很多市民都認為不應拉布。她
認為立法會必須保障每個議員有
言論自由，並不是保障議員「無
窮無盡，重複又重複自己論
點」，拖慢程序，建議仿效英國
議會做法，每個議題限時辯論，
由有較多議席的黨派與立法會主
席研究，以令會議暢順、保障議
員言論自由、重建立會於市民心
目中的公信力為出發點，達成共
識。

割細選區減低票當選
在比例代表制下，激進反對派往往於選區

取得數個百分點的選票已能當選。范徐麗泰
建議，將有8席至9席的大選區割細，變成每
個選區都是4席至5席，參選人須取得15%至
20%票才能當選，選舉因此變得正常，但她
指這是大工程，特區政府必須深入研究，並
諮詢各黨派及區議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黨立
法會議員湯家驊早前曾提到，會於政改後考
慮個人去留問題，又謂對自己在立法會的議
會工作感到「無助」，將審視是否留在議
會。他昨日接受港台訪問時聲稱，有關言論
是指臨到決定是否競逐連任議員時，會檢視
留在立法會的意義，就是否競逐連任作考
慮。他又稱，「心中已有決定」，並在時機
成熟時、在適當時會交代。
被問到「佔中」行動舉辦的「6.22投票」
結果，倘反映有市民支持「公民提名」，會
否改變他在政改方案上的立場，湯家驊認為
無需要改變，又稱倘他推動的政改方案不被
接納，也不會視之為「個人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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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適時交代是否爭連任
立會否決特權法查高鐵延誤

創科局終過首關
長毛入冊無得拉布

早前在小組委員會上發動拉布的長毛，
因衝擊遞補論壇，被裁定在公眾地方

作出擾亂秩序行為和刑事損壞罪成，日前
上訴被拒，即時監禁4星期，因應他昨日未
能出席會議，小組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在
會上表明，據有關議事規則提出議案者須
出席會議，她亦仔細徵詢過秘書處法律顧
問意見下決定，不會處理先前長毛提出而
未處理的27項議案，並退回他新提出的44
項議案。

大嚿接棒不成屈「滅聲」
反對派議員在得悉長毛未能拉布後，繼
續以小動作阻撓政府加開職位，但「人民
力量」陳偉業在不足6日預告期的情況下，
要求臨時加入委員會的申請，被小組委員
會成員昨日以4票贊成，9票反對否決；而
公民黨郭家麒亦試圖提出中止待續議案作
阻撓，亦被小組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拒
絕。葉太指其議案重複梁國雄日前會議提
出的類同議案。
陳偉業在申請被否決前，聲言其取態與

社民連接近，又謂各個事務委員會兩黨均
有成員參與，更揚言要「讓『進步民主』
聲音不因梁國雄被監禁，而在此委員會消
失、消滅。」多名建制派議員明言反對，
斥責陳偉業所謂肩負「重任」誇張。

李慧琼直斥「政治指控」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直斥，陳偉業申請

此時加入委員會，明顯是要代替梁國雄拉
布，民建聯是表明反對拉布故不會支持，
又指他可循其他途徑表達聲音，所謂「滅
聲」純屬「政治指控」。民建聯進出口界
議員黃定光批評，陳偉業說法誇大其詞，
「咁大頂帽笠落來」，竟言自稱「身兼重
任」要入來委員會發聲。
工聯會黃國健亦表明反對，相信公眾會
對其行徑作出評論。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則
認為，梁國雄僅被囚4星期，不存在所謂
「滅聲」的問題。 最終政府增設創新科技
局3名官員的議案得以付諸表決，最後小
組委員會以11票贊成、2票反對，通過政
府建議。

蘇錦樑料月底交財委會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在小組委

員會後表示，歡迎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通
過建議。他又指，成立創新及科技局開位
的議程，按照進度，冀最快在本月27日到
財委會。
蘇錦樑又表示，預計可下月2日回到大

會，開始動議工作，當局會根據程序，希

望盡快可以完成有關成立科技局的工作。
被問到會否憂慮財委會再有議員拉布，蘇

錦樑表示，若是這樣，當然會阻礙成立科技
局這方面的工作，但當局會盡快和努力地做
好工作，盡量向議會解釋，又指成立科技局
是業界和市民的共識，「希望議員在這方面
能夠一起配合，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對科
技局局長的人選方面他沒有補充，只稱是由
行政長官提名、中央任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民連議員梁國雄「長毛」3年前衝擊
遞補機制公眾論壇，就定罪向終院提出上訴被拒，即時監禁4星期，令他
在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續演的拉布鬧劇告終，而「人民力量」陳
偉業（大嚿）臨時加入小組委員會的申請亦遭否決。昨日的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會議以11票贊成、2票反對，通過政府增設創新科技局局長、
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以及共4個公務員職位的建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會後表示，預料成立創新及科技局開位的議程，最快在月底交
到財委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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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錦樑預料成立創新及
科技局開位的議程，最快
月底可交到財委會審議。

梁祖彝 攝

◀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
員會昨通過政府增設創新
科技局局長等職位的建
議。 梁祖彝 攝


